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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2017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我们对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的如下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2018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正常交易行为，各项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互惠

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同意进行上述关联交易。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非生产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7年12月31日的违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 

三、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关于提名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专业素养等情

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同意，被提名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资格。未发现其中有《公

司法》第147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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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担保 

2017 年度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刘衍珩  许正良  吴国萍  王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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